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學助理申請通知

                    公告日期：104年1月8日
                    公告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聯 絡 人：曾耀德 先生(分機3143)
                    E- mail : ctd@mail.ntcu.edu.tw
受文者：本校各系所教師

主　旨：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申請，自即日起至104年1月23日(五) 截止，敬邀  教師踴躍提出申請。
說　明：

1、 辦理依據
依據本校「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詳見附件)辦理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申請作業。

2、 申請方式
授課教師填妥教學助理申請書(至教學發展中心網頁/表單下載區下載http://ctd.ntcu.edu.tw/download.php)，經系所主管及各院院長核章後，於104年1月23日(五)下班前送達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彙整即可。
3、 審查及公告
各申請案由教學助理審查小組依學校規定進行審查，審查結果經校長核定後，通知申請教師，並公告(約104年2月上旬)於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網頁/訊息公告專區(網址http://ctd.ntcu.edu.tw/news.php)。
4、 其他事項
(1) 本次預定開放28名教學助理員額受理申請。獲配置教學助理之授課教師，得聘任ㄧ或多位教學助理協助教學工作，每週上課時數兩學時以下給予每月至多二十小時補助；三學時以上給予每月至多二十五小時補助；每位教學助理至多可擔任二份教學助理工作，其每月工作時數合計不得超過補助上限，薪資之核發月數，每學期以五個月為限。
(2) 同一類別中若申請多門課程，請自行排定申請之優先順序。
(3) 獲TA補助之課程，應於學期結束後2週內繳交「教學助理協助教學歷程檔案成果報告書」及「教師教學成果報告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學助理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由彙整單位填寫)
	授課教師
	
	單位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學分數
	

	課程性質
	□選修  □必修
	修課人數
	     人(可預估)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課程每週

上課學時
	□ 兩學時(每月至多補助20小時教學助理工讀金) 
□ 三學時(每月至多補助25小時教學助理工讀金)

	申請類別
	(限選一類)

□講座（含客座）教授教學助理    □大班授課教學助理

□師資培育教學實驗室教學助理    □身心障礙教師教學助理          □實作、演習及術科類教學助理    □語文類教學助理                □討論類教學助理 

	同一類別中多門課程之排序
	申請此類別之補助課程共      門，此課程優先序為      。

	分組實驗/
討論規劃

(申請實作、演習及術科類或討論類TA填寫)
	· 預計本學期共進行實作/分組討論      次，每次      分鐘

 □實作/分組討論安排於授課時段內

 □實作/分組討論另外安排於授課時段外

· 預定進行實作/分組討論之地點：              

	教學助理

工作類型
(可複選)
	 □協助蒐集教學資料

 □參與聆聽上課內容`

 □協助製作教學教材

 □協助維護網頁維護
	 □協助帶領分組討論、實驗或實作

 □協助批改學生作業或報告
 □協助指導學生課業問題

 □其他                       

	授課教師
	系所主管
	院長
	教學發展中心
	教務長

	
	
	
	
	


二、課程大網

  ※  請教師詳填課程大綱(此為核給教學助理之重要參考依據)，包含：

（一）課程簡介

（二）預定每週教學進度、內容及指定閱讀資料
（三）教科書或參考書目

（四）學生學習評量方式與評分標準
（五）教學助理預計協助事項(請以週次敘明)
三、指導教學助理說明

（一）教師詳細說明如何與教學助理進行課程大綱

（二）如何教導教學助理帶領小組討論

（三）如何教導教學助理幫助學生學習，增進教學品質說明
四、預期成效
【本頁如不敷使用，敬請 增頁填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
98年03月17日          行政會議通過
98年11月17日  行政會議修正部分條文
99年12月07日  行政會議修正部分條文
101年06月26日  行政會議修正部分條文
 103年10月28日 行政會議修正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設置教學助理制度，並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為本校各教學單位採行之依據。
二、本要點之「教學助理」，主要任務在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負責準備上課資料、運用教學設備、參與上課活動、協助批改作業或報告、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提供課業諮詢服務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導工作。但不包括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辦公室之行政業務及教師學術研究之庶務工作。
三、教學助理依各教學活動需求之不同，分為以下七類，其類別及申請資格如下：
（一）講座(含客座)教授教學助理
配合本校講座(含客座)教授教學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凡本校聘任之講座(含客座)教授，得申請配置教學助理。
（二）大班授課教學助理
配合大班授課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修課人數達七十六人以上者，得申請配置教學助理。
（三）師資培育教學實驗室教學助理
配合教師利用「師資培育教學實驗室」進行教學活動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協助教師使用該教室之設備，有使用「師資培育教學實驗室」需要之教師得申請配置教學助理協助之。
（四）身心障礙教師教學助理
配合身心障礙教師教學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凡身心障礙資格教師，除申請配置其他類別之教學助理外，得申請配置本類教學助理。
（五）實作、演習及術科類教學助理
配合此類課程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帶領修課同學進行實作、演習或術科指導；修課人數達三十五人以上者，得申請配置教學助理。
（六）語文類教學助理
配合語文類課程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修課人數達三十五人以上者，得申請配置教學助理。
（七）討論類教學助理
配合課程分組討論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帶領修課同學進行小組討論；凡以討論為主要授課方式且修課人數達五十人以上者，得申請配置教學助理。
四、教學助理之申請、審核及薪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每學期教學助理名額，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視年度經費情形擬定並經校長核定後公告，符合申請資格之授課教師及管理單位應配合本校選課作業方式，於每學期開學前提出申請(時間以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公告通知為主)，學年課程者亦同。未依時間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二）授課教師申請教學助理時，得依預估可能修課人數填寫教學助理申請書，經加退選後，如正式修課人數不符該類教學助理申請之相關規定，則該教學助理補助案予以取消，由備取申請案依序遞補之。
（三）除身心障礙教師外，每一課程僅能申請一種類型之教學助理；同一位教師每學期提出申請之科目數不限，惟應自行排定申請之優先順序；師資培育教學實驗室教學助理由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四）教學助理以本校在學研究生為原則，特殊情況可由修習過該課程之大學部三、四年級學生為之。教學助理薪資以時薪一百五十元支給。
（五）獲配置教學助理之授課教師，得聘任ㄧ或多位教學助理協助教學工作，每週上課時數兩學時以下給予每月至多二十小時補助；三學時以上給予每月至多二十五小時補助；每位教學助理至多可擔任二份教學助理工作，其每月工作時數合計不得超過補助上限；教學助理薪資之核發月數，每學期以五個月為限；「師資培育教學實驗室教學助理」因性質特殊，得依其實際工作時數核發薪資，不受每月及每學期最高工作時數、月數限制；教學助理因加退選人數變動而停止工作者，其當月份薪資依實際工作時數核發。
（六）獲配大班授課教學助理之課程，經正式加退選後，選課人數未達申請標準者，依下列規定辦理：修課人數達六十一至六十五人者，每月得獲配教學助理工作時數原補助時數之百分之四十；修課人數達六十六至七十人者，每月得獲配教學助理工作時數為原補助時數之百分之六十；修課人數達七十一至七十五人者，每月得獲配教學助理工作時數為原補助時數之百分之八十。
（七）教學助理之配置優先順序如下：講座(含客座)教授、大班授課、師資培育教學實驗室、身心障礙教師、實作、演習及術科類、語文類、討論類。
（八）教學助理之配置及優良教學助理之評選，由本校教學助理審查小組審查議決。教學助理審查小組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教務處課務組組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及本校四位專任教師共同組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九）教學助理由授課教師自行擇聘後，須於規定期程內填妥教學助理聘任表送至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辦理教學助理培訓研習相關作業。
五、教學助理培訓業務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為協助授課教師確實瞭解教學助理制度之精神與實施要點，首次獲配置教學助理之授課教師應參加學期初辦理之教學助理培訓研習會，出席情形列為下一次申請之參考。
（二）教學助理須於每學期參加期初教學助理培訓研習會，因特殊原因未依規定出席者，應參加補訓；教學助理每學期必須接受教學發展中心培訓課程至少二次，善盡教學助理職責者，於學期結束後發給教學助理合格證書。
六、教學助理之評鑑業務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凡獲配置教學助理之課程，應於學期結束後二週內繳交教學助理協助教學歷程檔案及教師教學成果報告書。
（二）優良教學助理之選拔得由教學助理自行申請或授課教師推薦之，評選依據為教學助理協助教學歷程檔案、教學助理評量表及相關行政事務執行情形。優良教學助理申請及遴選作業期程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公告之。
（三）獲配置教學助理課程之實施成效，以教師教學成果報告書、教學助理協助教學歷程檔案及教學助理評量表為評估依據，並作為教師未來申請之參考。
七、本要點所需經費，其中教學助理薪資由研究生獎助學金及本校校務基金支付，業務費(含工讀費)與資本門費用由學校編列經費支付。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於103年10月28日行政會議通過，由103年11月13日校長核准，103年 11月14日公告。
